
附件 4

全区“送戏下乡”惠民文艺演出统计表

县（区）文化部门（盖章）：

文艺团体
送戏进乡镇

（场）

送戏进社区

（场）

送戏进军营

（场）

送戏进工地

（场）

送戏进景区

（场）
其 他 小计

统计填报人： 电话： 日期： 年 月

备注：请各县（区）文化部门于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填写此表报至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


